
  

  

◆ 讨论  

◆ 非正式、非制度化的利益共同...  

◆ 利益一体化的形成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研究文献>> 一体化的利益关系下的社会问题 

一体化的利益关系下的社会问题 

作者:唐灿 冯小双   出处:中国网    

 

 

  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的这种新的关系形式，既打破了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关系模式，也打破了

城市社会的管理体制。这一方面会导致社会中一个新的利益主体，一个新的社会关系模式的出现；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结构性冲突”，带来种种城市管理方面的新问题，这些

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它们表现在：   

  1） 城市政府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的一些政策、措施难以通过现有的社会管理系统（如乡村两

级组织）得到有效的传递。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一些市区有关部门在同我们提及某些城乡结合

部地区时，往往会显出一副神秘而又无奈的神情，对“下边”提供的与外来人口有关的数字多半并

不相信。对发生在本区的外来人口问题，甚至还要向我们这些调查者求询。我们在许多地方也曾观

察到这样一些现象，每每市区政府布置突击检查等，未及行动，消息便不胫而走。应当说，管理链

条在基层的断裂，客观上为外来人口规避城市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提供了可能性。   

  2） 利益共同体内的相互包庇行为大量产生，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力在城乡结合部地区普遍下

降。我们多次见到、听到这样情况：房东们对房客们的用水用电情况（因含在房费中）大都十分在

意，但对一些房客堆放在院中的明显为国家禁止私人收购的物品，入甚至成盘的军用电缆、成麻袋

的崭新的水龙头和钢管等物则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此外，房东遇有关部门查抄时窝藏房客的赃物

和违法违禁物品；帮助房客盗电；协助外来人口找关系、找门路从事违法经营；甚至与外来人口合

谋行贿，从中渔利……类似现象在城乡结合部颇为常见。   

  3） 相互利用，相互交换优势资源的行为普遍化。政府公职人员和一些基层组织负责人的腐

败，甚至与违法犯罪分子的勾结难以避免。进一步导致了政府在外来人口的管理上的“软弱性”。

由于没有制度可依靠，因此，遇事找关系，找关系要花钱，成了外来人口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

中“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基本思路和通行法则。这不但使得权钱交易大量充斥于城乡结合部地

区（一河南人形象地说：“没有不花钱能办成的事，也没有花钱办不成的事。”他甚至提出，有办

法帮我们的孩子上重点中学，只要钱就什么都摆的平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专事帮外来人口与政

府各个部门打交道，以钱换取各种关系资源和好处的掮客，外来人口称他们是“小混混”。虽然他

们非常看不起这些不务正业、到处钻空子的“小混混”但除了这些人编织和安排的关系系统，他们

别无所靠。在调查中，我们曾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几场外来人口的“官司”及解决过程，很快便发

现，与正式渠道并行的那条以“混混”为中介，以钱权为交易的，通行于外来人口中的非正式系统

似乎运作的更加迅速、有效。   

  上述问题应该说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直接的后果就是城乡结合部地区日趋成为政府和社会难以

控制和管理的灰色地带，失控和失序状况严重，违法乱纪犯罪现象大量滋生，而外来人口与城乡结

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关系应当说为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庇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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